附件2

《龙岗区创新型产业用房管理办法（修订征求意见稿）》修订说明

[bookmark: OLE_LINK3]为进一步规范我区创新型产业用房管理工作，深圳市龙岗区工业和信息化局起草了《龙岗区创新型产业用房管理办法（修订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修订征求意见稿》），现将有关修订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修订起草背景
深圳市龙岗区工业和信息化局依据《深圳市创新型产业用房管理办法（修订版）》（深府办规〔2021〕1号）文件精神，制定并印发了《龙岗区创新型产业用房管理办法》（深龙府办规〔2023〕4号，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并于2023年12月28日开始施行，有效期至2026年2月7日。现《办法》即将到期，深圳市龙岗区工业和信息化局结合《办法》实施情况及全国统一大市场公平竞争审查相关要求进行了修订，形成《龙岗区创新型产业用房管理办法（修订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二、主要内容
《修订征求意见稿》共六章四十八条，第一章总则，第二章筹集建设，第三章物业接收与产权登记，第四章运营管理，第五章监督检查，第六章附则。
第一章  共6条（第一至六条），明确办法的制定目的、适用范围、建设和管理原则、领导小组成员、部门职责等内容。
第二章  共10条（第七至十六条），明确创新型产业用房的筹建方式、资金来源、移交要求、监管机制等内容。
第三章  共4条（第十七至二十条），明确创新型产业用房物业接收、产权登记等内容。
第四章  共20条（第二十一至四十条），明确创新型产业用房准入与分配、申报与审核、租售价格与管理、调剂与退出、收支管理等内容。
第五章  共5条（第四十一条至四十五条），明确入驻企业管理、日常运营管理机构管理、考核机制等问题。
第六章  共3条（第四十六条至第四十八条），明确办法的解释权、适用原则、实施时间等问题。
[bookmark: OLE_LINK22]三、主要变化
（一）调整创新型产业用房建设和管理领导小组成员单位（第一章第四条）。根据机构改革后单位职责情况，新增区企业服务中心、区人工智能（机器人）署，删除区投资推广和企业服务中心、区国资局。
（二）调整创新型产业用房运营管理机构。（第一章第四条）根据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》第八条第（三）项“限定经营、购买或者使用特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”规定，原“区工业和信息化局......负责委托相关区属国企对创新型产业用房进行运营管理”修改为“区工业和信息化局......负责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创新型产业用房进行运营管理”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三）调整入驻企业范围（第四章第二十三条、三十二条、三十三条）。根据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》第十条第（二）项“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、差异化的财政奖励或者补贴”规定，原“引进区外优质企业（机构）、保留区内优质企业（机构）”修改为“引进区内外企业（机构）”，并删除、修改第三十二条、三十三条中“租金价格原则上应比同片区同档次产业用房租金参考价格优惠30—70%”“创新型产业用房出售价格按该物业市场评估价的 70%确定”等内容。
（四）优化表述。优化个别条款表述，进一步细化明确有关表述含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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